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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文件

梧院教〔2021〕133 号

关于印发《梧州学院学生证和火车票优惠卡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经学校 2021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将《梧州学

院学生证和火车票优惠卡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方案认

真执行。

梧州学院

2021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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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学生证和火车票优惠卡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教育部办公厅

铁道部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学生购火车票使用优惠卡的通知》和

《梧州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校普通全日制

本、专科学生的学生证和火车票优惠卡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生证是证明学生身份的证件和标志。新生入学经复

查合格且取得正式学籍者，发给学生证。火车票优惠卡，又称火

车票学生优惠卡、学生购票优惠卡等，是符合条件的学生购买火

车票时打折用的卡，应贴在学生证的指定位置。

第三条 学生证和火车票优惠卡只限学生本人使用，应妥善保

管，不准转借他人，学生证不得擅自涂改，火车票优惠卡不得损

坏。

第四条 学生每学期应持本人学生证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报到，

交费后持相应凭证到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办理注册手续。二级学院

在学生证注册栏内盖章，予以注册。未盖章、注册的学生证无本

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证明力。

第五条 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填写《普通全日制在校生学期注册

表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注册表》），按程序签字盖章后交教

务处备案。

第六条 遗失学生证的学生，可在工作日上班期间（逢节假日

按国家和学校相关通知执行，下同）到教务处登记补办学生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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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办学生证的领证时间为每周三和周五下午上班时间。补办学生

证的收费标准按学校财务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 凡利用补办学生证获取多本学生证，或擅自更改学生

证上姓名、地址，或利用补办学生证的机会为非本校学生办证者，

均属违规行为，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八条 根据铁道部、教育部关于大学生假期探家、返校购火

车票使用优惠卡的文件精神，凡符合发放条件的学生学校每人免

费发放一张火车票优惠卡。

第九条 学校发放火车票优惠卡的时间为新生入学且经复查

合格后的第一个学期。需发放火车票优惠卡的学生应按要求填写

《火车优惠卡登记表》，具体表格及填报要求以学生购票优惠卡

防伪系统的相关要求为准。

第十条 持火车票优惠卡的学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普通全日制在读；

（二）家庭和学校不在同一地，需乘火车回家或返校。

第十一条 火车票优惠卡与学生证同时使用方为有效。不得将

本人的火车票优惠卡借给他人使用，违者后果自负。

第十二条 如需变更学生证里记载的乘车区间或到达站，学生

本人应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教务处办理变更手续。因家庭地址变更

或户口迁移的，需出具相关户籍证明材料。

第十三条 每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凭学生证原件和《注册

表》到教务处免费维护火车票优惠卡信息。每位学生每个学年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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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的火车票优惠卡免费维护次数和具体的使用要求，以教务处

下发的通知为准。

第十四条 火车票优惠卡遗失的，须由学生本人凭学生证和其

他有效身份证件向教务处申请补办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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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梧州学院普通全日制在校生学期注册表

20-20学年第学期

学院专业级班注册表

二级学院（公章）：辅导员/班主任签名：填报日期：年月日

全班人数共人；实际到校注册人。注册信息如下：

序

号
学号 姓名 性别 注册日期

未能注册的原因

欠费
未到校

(请假)

未到校

(未请假)
备注

备注：本表需经签字、盖章后交教务处存档。



—6—

梧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 日印发


